
2021 /

一、思想政治

二、课程学习（成绩单盖章原件及其他材料原件和对应复印件）

三、学术研究

1、发表论文（复印件）

2020
10

2020
10

2020
10



2.主持科研项目（复印件）

XXXXXXX
2018.01.01-
2021.12.31

3.参与科研项目（复印件）

XXXXXXX
2018.01.01-
2021.12.31

4.出版专著（复印件）

5.专利（复印件）

XXXXXX 2021.06.01

XXXXXX 2021.06.01



6.科研获奖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202010

注：第 2点-6 点，五项累计得分，按照权重标准（40%）折算后总分不得超过

20 分。

四、实践活动

1.学术交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XXXXX
201902

XXXXX
201902

2. 比赛获奖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3.评优评先个人表彰



4.学生干部及三助一辅等（带证明人签字或学院盖章证明材料）

备注：
1.以上证明材料填报清单按照个人已有的材料按序填写。
2.若个人没有某项内容，可直接去掉该项表格；提交和打印时，去掉蓝字

及备注部分。
3.自评分栏目分数需严格按照评分细则规定分值区间填写。各栏目“总计得

分”项，仅按该栏目个人实际自评分数累计计算；
4.奖学金申报材料提交要求（纸质版、电子表格或扫描件均照此要求）：
奖学金申请表；
奖学金材料目录（本表）；
附件支撑材料（按所填本表顺序从前往后依次摆放。）

纸质材料准备齐全后装于透明文件袋，文件袋外左上角处贴纸条，写个人
姓名、学号、专业；提交到学院办公室。

电子档文件保留 word格式或图片扫描件；并根据文件内容依次命名“姓名
+项目文件”，最后以“姓名+学号”压缩包形式，邮件主题为“姓名+2021年国学
院国家/学业奖学金申请材料”发送至邮箱 gxy2021666@163.com.


